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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9-11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出售资产补充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人福钟

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祥医疗”）与钟祥市兴瑞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瑞资产”）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将其持有的

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不动产出售给兴瑞资产，出售总价款将根据工程决算审计结

果来确定，兴瑞资产先行支付部分出售价款人民币 67,000 万元，工程决算审计结果

认定的出售总价款与 67,000 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钟祥医疗仍享有按此前与钟祥市

人民政府约定的 8%的比例收取管理费（含租赁费）的权利。关于该项交易，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出售资产公告》，现将有关交易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合作方案 

经公司与钟祥市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公司全资子公司钟祥医疗与钟祥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钟祥市卫计局”）于 2014 年 8 月签署了《钟祥市人民医院

建设与发展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如下： 

1、由钟祥医疗全额出资（实际投资总额以审计结论认定的工程决算价为准），

在钟祥市政府划拨给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医疗用地上，按钟祥市卫计局建设规

划和要求建设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医疗区。 

2、新院区医疗区建设工程于 2014 年 9 月 8 日开工建设，2016 年 9 月 8 日前竣

工验收合格交付钟祥市人民医院使用，确保工程质量达标并获省优，实行交钥匙工

程。竣工后，由钟祥市卫计局组织进行质量验收、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建账建册，

以审计结论确定的“工程决算价”作为钟祥医疗对新院区医疗区的投资总额，钟祥

医疗在新院区医疗区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归钟祥医疗所有，钟祥市卫计局应协助办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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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在签订协议前投资形成的全部资产属钟祥市人民医院所有。

在合作期间内，钟祥市卫计局提前回购的资产权属归钟祥市卫计局所有。 

3、新院区医疗区交付给钟祥市人民医院使用之日起 60 日内，由钟祥市人民医

院按照其 2015 年度医疗业务总收入额的 8%，向钟祥医疗支付 1 年的管理费，作为

钟祥医疗投资建设新院区期间的投资回报。 

4、自新院区医疗区正式投入运行之日起，钟祥市人民医院每年按照钟祥医疗对

新院区建设的投资总额（指审计结论认定的“工程决算价”）的 8%向钟祥医疗支付

管理费、租赁费，每半年一支付。 

5、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形时，双方均可终止合作： 

（1）双方约定的 20 年合作期限届满，双方决定不再继续合作的，由钟祥市卫

计局回购新院区全部资产，并按钟祥医疗投资总额（指审计结论认定的“工程决算

价”）一次性向钟祥医疗支付回购款，如无力付清回购款，可与钟祥医疗协商延长合

作期限，直至付清回购款。 

（2）合作期间，钟祥市卫计局可以提前回购，按钟祥医疗投资总额（指审计结

论认定的“工程决算价”）进行回购，可以分期支付回购款，已经支付的回购款应从

投资总额中扣除，剩余的投资额作为管理费、租赁费提取的计算基数，回购款付清

后合作终止，钟祥医疗将新院区资产移交，产权归钟祥市卫计局所有。 

（3）合作期间，因不可抗力、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需要提前终止合作的，双

方另行协商。 

除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竣工日期根据双方认可进行延期至 2018 年底开始交付

使用以外，本次交易与原合作方案保持一致。 

 

二、关于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回购进度 

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由钟祥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公司预

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本次交易为钟祥市人民政府提前回购钟祥市人

民医院新院区，并采用了分期支付回购款的方式，对后续回购计划，公司将与钟祥

市人民政府在完成工程竣工决算之后协商确定。 

 

三、关于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财务核算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处理”的规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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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收取的货款具有融资性质，其实质是企业向购货方提供信贷时，企业应当按照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

值，通常应当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或商品现销价格计算确定。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

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金额进行摊销，作为财务费用的抵

减处理。其中，实际利率是指具有类似信用等级的企业发行类似工具的现时利率，

或者将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折现为商品现销价格时的折现率等。” 

公司出售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区资产，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收款期尚余约 15 年，

符合“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处理”的规定。公司将按会计准则规定

对已收取回购款项对应的资产予以转出，预计本期确认项目收益约为人民币 4,000 万

元，尚未回购资产在“长期应收款”科目按“摊余成本”核算，预计每期按摊余成

本核算的财务费用收益约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